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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、辽源市、白城市、延边州发展改革委：  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精神，推动我

省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、现代农业深度融合（以下简称产业融合），根据
国家发改委相关工作部署，按照《吉林省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、现代农业

深度融合发展试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我委开展了第二批省级产业融合试点

评选工作。经过第三方机构组织评审，确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1个区域、长

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为第二批省级产业融合试点单位（名单详
见附件），现就做好试点工作通知如下：   

  一是完善试点方案。各试点单位要进一步优化试点方案，梳理完善试点目

标思路、重点任务、拟推进实施的重点项目等，   

 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确保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效。   

  二是强化指导服务。各地发改部门要对试点单位加强工作指导和动态跟

踪，指导和督促试点单位扎实推进试点工作，落实责任人。积极引导各方参与

产业融合工作，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，营造浓厚融合发展氛围。   

  三是总结试点经验。各地发改部门要定期梳理报送试点典型经验和特色做

法，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和创新成果。每年 1 月底前、7 月

底前梳理试点典型经验和特色做法报送至省发改委，第一次报送时间为 2025 年

7月底前。   

     

  附件：吉林省第二批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、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试点名

单   

     

     

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省发展改革委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2024 年 12 月 31 日  


